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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生命的路傳揚福音（一） 

讀經：徒一 8 

『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

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直到地極，

作我的見證人。』 

馬太二十四章十四節說，『這國度的福音要傳遍

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末期才來到。』二十八

章十九至二十節說，『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

的門徒，將他們浸入父、子、聖靈的名裏，凡我所

吩咐你們的，無論是什麼，都教訓他們遵守；看哪，

我天天與你們同在，直到這世代的終結。』行傳一

章八節說，『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

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撒瑪利亞，

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人。』這節不是說傳道人，

乃是說見證人。 

我們基督徒需要領悟，傳福音不可成為一個運動

或活動；傳福音必須是我們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

一方面、和一個元素。我們得救以後，主把我們留

在地上，主要是為著作祂的見證人。然而，『見證

人』的原文意義比我們所領會的更深。『見證人』

原文即殉道者。這不是僅僅與傳道有關，乃是作見

證；不僅藉著話語，更是藉著我們的生命和生活，

甚至藉著犧牲我們的性命。我們向人見證主耶穌，

需要付代價，甚至犧牲自己的性命。 

因著我們特殊的背景，我們多少都有一點錯誤的

觀念，以為傳福音僅僅是一種工作、行動、活動或

運動。然而，真實的傳揚和福音的開展，必須是我

們的日常生活，是我們基督徒生活的一部分。我們

為此活在這裏，我們的生活就是傳揚。我們不僅藉

著話語傳揚，更藉著我們的生活傳揚。不僅如此，

我們不是輕率、輕易的傳，乃是付上代價，甚至付

上生命的代價。我們必須犧牲我們的生命，為著向

人見證基督。這就是為什麼使徒行傳告訴我們，傳

福音者乃是主的殉道者。我們必須是為主殉道的

人。使徒保羅告訴哥林多人，他極其喜歡為他們花

費，並完全花上自己，就是花上他所有和所是的一

切。（林後十二 15。）這就是說，他樂意犧牲自己

的生命，付上自己生命為代價。我仰望主叫我們的

觀念改變。不要認為這是一個工作、運動或活動。

我們必須看福音的傳揚是生命的事，是我們基督徒

生活中的一項。我們為此活在這裏，我們的生活就

是我們的傳揚。 

為主作見證乃是生命的事，不是神蹟 

當我們對傳福音漠不關心時，我們就輕忽這件

事。然而，我們一旦被主挑旺注意這事，我們就有

奇特的想法。我們常常有一個思想，認為福音應當

傳得很有能力，並有神蹟隨著，但情形並不是這

樣。為主作見證乃是生命的事，任何神蹟奇事都不

是平常的。我不說那是不正常的，乃是有點奇怪、

特別。平常的光景乃是我們為福音活著，福音的開

展就是我們生活的主要部分。 

許多基督徒從聖經挑出關於福音傳揚大有能力

的經節。毫無疑問，聖經裏有這樣的經節，但我們

若深入聖經，有平衡並正確的觀點，就會看見最重

要的事乃是我們生活的見證。葡萄樹的枝子結果子

是神蹟麼？有人可能題到使徒行傳裏的傳揚，但我

要請你們來看約翰福音。你比較相信神蹟，還是相

信生命？你是憑藥物活著，或者更是憑平常的食物

活著？藥物是非常有用的，許多時候我們都需要服

藥。然而，藥物只是為著治療。枝子結果子，乃是

內裏生命的湧流、結果。我們只要住在主裏面，讓

祂住在我們裏面，並且對付一切攔阻生命和我們與

主之間交通的障礙；這樣，我們就為主鋪路，讓祂

自己從我們活出。那才是真正的結果子。 

我們可能喜歡走容易的路，神奇的路。我們晚上

睡覺，盼望第二天早晨就滿了果子，那是作夢。請

看看果園。在任何一種果園裏都長著果樹，而栽培

的人勞苦工作：澆水、照顧，果樹就生長。然後漸

漸的，到了某個時候，果樹就結果子。果園裏沒有

神蹟發生。召會就是果園，我們不該夢想會突然結



滿了果子。 

有人可能問說，『五旬節又如何呢？』五旬節是

主耶穌勞苦作工三年半的結果，也是一百二十個人

撇棄自己的國家、家庭和一切而有的結果。他們留

在耶路撒冷，甚至冒著性命的危險，不管那驚嚇人

的光景，足足禱告了十天。你曾這樣付代價麼？如

果你從來沒有付過代價，你怎能支取五旬節的能力

呢？五旬節是主耶穌多年勞苦的收成，你有多少勞

苦呢？你不能作夢，你必須放下所有的夢。弟兄

們，我們要正常。我們必須落實我們的職責、責任

和勞苦。我們必須作工，我們必須禱告，我們必須

花費所有的一切，並且必須願意花費我們一切的所

是。你要將這事看為真實的負擔，而不是夢想。 

福音是一生之久在主裏生活、勞苦的事 

要學習與主交通，在主裏、憑主且同主活著，學

習在主面前行事為人。這樣，如果我們渴望與主配

合，祂就會為我們開路。祂會為我們鋪路來接觸我

們的鄰居、同學和親友。我們就藉此把人帶到主面

前，藉此來結真實的果子。我再說，這不是一項工

作、運動或活動。這是基督徒的生活；既是生活，

就必須是平常的。生活不是神奇的，我們必須有平

常的生活。許多時候主在召會中作一些真實的神

蹟，我一點也不懷疑。我看見這種事，但這不是常

常發生的。大多時候，福音是很平常的。我們為基

督活著，與祂同行；我們來在一起，禱告並宣告、

宣揚主的得勝。然後主就為我們鋪路並開門，把人

帶進來。 

這是一生之久的事，長時期的事。我們必須改變

我們的觀念，我們不能把這些事看為夢想。在馬太

二十八章十九節主說到福音的傳揚，說，『使萬民

作我的門徒。』此外，使徒保羅說他傳福音時，經

歷了生產之苦。（加四 19。）生產就是生出小孩。

所有作媽媽的都知道，為孩子受生產之苦，是何等

的花費全人。我們必須有所花費，也要花費自己。

我們不只傳講福音；我們是為福音在此活著。這是

我們的生命，這也是我們的生活。 

我們傳福音要長久，就必須使這事成為平常。任

何平常、正常的事都會長久，任何神蹟的事都不會

長久。我們絕不能過神蹟式的生活，我們必須平常

的過生活。我不反對神蹟的方式，但那並不在我手

中，也不在你手中，那是在主手中。我們的職責和

責任必須是平常的。我們在這裏是為著傳福音，所

以我們必須有一種為著福音的生活。（摘自《憑生

命的路傳揚福音》114～118頁） 

補 844  我是個新約福音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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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是個新約福音祭司，    帶罪人歸神是我天職， 

挨家去尋訪平安之子，     神生命湧流不止； 

傳揚福音救罪人，         當作祭物獻給神， 

天上都因此喜樂歡欣，     我神也喜悅滿心。 

（副）何榮耀！這樣的工作，     使我天天新又活， 

何美妙！這樣的生活，     使我常常結新果。 

二  我是個新約福音祭司，     帶領人歸神，勞苦不辭， 

使人能甘心獻上自己，     作活祭滿足神心意； 

宣揚基督供應人，         警戒、教導，成全人， 

直等到將人在基督裡，     成熟的獻上給神。 

 

 


